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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关于印发《科研
项目经费垫支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校属各部门、单位：

经2016年第24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将《科研项目经费垫支管理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单位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2016年11月28日
科研项目经费垫支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保障科研项目顺利执行，加强科研项目经费垫支管理，根据《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科研经费管理办法》，结合学校实际情况，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科研项目经费垫支是指因科研经费到位较晚，为保障科研项目顺利完成，学校允许项目负责人使用科研发展基金或科研发展保障基金垫支项目所需经费的情况。
第三条 财政资金科研项目垫支经费只能用于直接费用，非财政资金项目垫支经费可用于除绩效外的项目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
第四条 如科研项目需要经费垫支，财政资金项目应获得上级部门正式立项并有经费预算批复，非财政资金项目双方应正式签订合同并已返回学校备案。
第五条 垫支资金来源为项目负责人或项目组成员的科研发展基金（X卡）或科研发展保障基金（Y卡）账户，垫支当日账户资金额度应大于或等于申请垫支额度。
第六条 垫支审批程序：
（一）项目负责人落实垫支资金来源并提出科研项目经费书面垫支申请，经财务处确认后，由学院签署意见并提交科学技术处；
（二）科学技术处审核通过后，为项目负责人开具“科研项目经费垫支认证单”；经费认证按照正常来款程序进行，对于经费有预算需要录入财务预算控制系统的，项目负责人同时需要提交正式预算；
（三）项目负责人携带“科研项目经费垫支认证单”、经科学技术处确认的经费预算和垫支资金经费卡（X卡或Y卡）到财务处办理入账手续。
第七条 项目负责人应按合同到款计划及时催拨项目经费，确保经费尽快足额到账，并按照相关项目经费管理要求合理合规使用经费，并根据实际支出情况进行经费决算。
第八条 相关项目经费拨付到位后，垫支经费应及时原渠道返还，返还程序如下：
（一）项目负责人确认经费到帐后，提出垫支返还申请，经学院签署意见后报科学技术处审核；
（二）科学技术处审核通过后，为项目负责人开具“科研项目经费垫支返还认证单”，同时开具正式的“科研经费认证单”；
（三）项目负责人携带 “科研项目经费垫支返还认证单”、“科研经费认证单”和原垫支资金经费卡（X卡或Y卡）到财务处办理经费返还及经费正式入账手续。
第九条 科研项目经费垫支申请和垫支返还均应一次性足额进行，同一项目不接受多次垫支或返还申请；垫支经费不得用于发放绩效，只有相关项目实际到款额度超出垫支额度，并完成返还后，方可开始发放项目组绩效。
第十条 学校对经费垫支实行信用管理，对于违规使用垫支经费，或在项目结题验收后两年内项目经费仍未到位的，学校将采取一定惩罚措施，限制项目负责人今后科研项目经费垫支资格。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科学技术处和财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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